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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证券投资类信托业务发生的纠纷频频出现，尤其是《九民会议纪要》出台
后，越来越来的投资者以此为基础向信托公司主张权利，要求赔偿投资损失。综合
实践过程中大量的证券投资类信托业务纠纷，其主要的争议焦点无非是信托公司作
为受托人，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受托人义务，在募投管退等环节
是否存在违约或者未依法信披等其他不当行为并导致投资人遭受了实际损失。而纵
观这些案件情况，尤其是信托公司早几年的证券投资类项目，由于某些主观或客观
原因，个别信托公司在该类项目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信托公司选聘的第
三方顾问不符合条件，或者推介环节存在保本或低风险的承诺，或者投资的产品明
明已经跌破预警线甚至止损线了，但却没有如实披露给投资者等等。

那么，在该类项目中如投资者出现亏损，届时应如何以及从哪些角度出发分析信托
公司的违约责任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相对应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此
类业务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以避免日后承担投资者的损失赔偿等责任？想必这也
是大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为此，本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信托公司选聘的投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信托公司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
理财”，那么信托公司既然作为受托人，就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
、有效管理的义务。实践中，部分证券投资类信托的客户实际上投顾带来的，而信
托公司也是按照投顾的建议或指令对项目予以操作，在这环节中就会涉及到一个主
体，即投顾。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投资者和信托公司关注：第一，信托公司首先应
对投顾的团队情况、从业记录和过往业绩等开展尽职调查，确保投顾符合法律规定
的条件，例如：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实收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有合
格的证券投资管理和研究团队等。第二，信托公司应该对项目进行主动管理、亲自
处理并自主决策，如信托文件中约定投顾服务，那么投顾也不得代信托公司实施投
资决策。

2、信托公司在推介环节是否存在瑕疵，例如是否尽到了风险提示业务或适当性义
务。例如，信托公司是否与投资者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风险适应性调查表
》等文件，是否通过调查核实投资者是否购买过本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同类型其他
产品等多种方式及渠道，了解了投资者的需求及风险偏好或者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
能力进行评估，其向投资者推荐的产品是否与投资者承受的风险等级相匹配。对于
信托公司而言，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务必留存好相应证据，尤其是目前《九民会议
纪要》出台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信托公司更应特别注意。

3、信托公司是否依法依约履行了信披义务，包括定期管理报告的披露以及净值的
披露等方式如何？信托公司官网披露、还是信托公司营业场所备查？又或者是需要
定期寄送给投资者？该等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例如《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
托业务操作指引》明确规定了信托单位净值的披露要求：至少每周一次在公司网站
公布信托单位净值；至少每30日一次向委托人、受益人寄送信托单位净值书面材料

                                    1 / 2



智行理财网
信托公司投资证券类(信托公司投资证券类的股票)

；随时应委托人、受益人要求披露上一个交易日信托单位净值。

4、信托公司违约行为与投资者投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必须
证明自己确实遭受了实际损失，且该损失与信托公司的违约行为或不当行为等存在
因果关系。

最后，由于信托公司相较于基金、券商等机构，信托公司在证券投资业业务方面的
投资经验、投资业绩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建议信托公司通过引进人才、加强
团队管理及团队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提高风险处置能力等形式加强证券主动管理能
力，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本文源自金融法律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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